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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通用電氣中國分別出資現金人民幣 33,350萬元，各佔合資公司註冊

資本的50%。

合資公司股權結構 如 下：

本公司

50% 50%

通用電氣中國

合資公司

二、合資合同主要條款

1、 合資公司業務

生產燃氣輪機及相關零部件和備件，銷售自產產品；上述燃氣輪機、零

部件和備件的進出口、批發和佣金代理（拍賣除 外 ），並提供技術支持。

2、 合資合同訂約方

(i) 本公司；及�



4、合資公司設立的前置條件

僅在 如 下條件已經全部滿足後，雙方才能將合資合同和所有其他必要的

申請文件交由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或負責公司商業登記的其地方

派出機構及╱或中國商務部或其地方派出機構進行公司的設立登記、審

批或



6、 合資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

合資公司董事會由五名董事組成。在合資經營期限內的前七年內，通用

電氣中國 委 派三名董事，本公司 委 派兩名董事，其中包括董事長；在合

資經營期限的剩餘八年內，本公司 委 派三名董事，通用電氣中國 委 派兩

名董事，其中包括董事長。董事的任期為三年，經 委 派方繼續 委 派可以

連任。

除非合資合同、合資公司《公司章 程》或者相關合同另有規定，合資公司

董事會的決定應在經合法程序召開的合資公司董事會會議上，由過半數

的與會董事親自投票或 委 託他人投票表示同意方為有效。但是，與合資

合同中所載列有關合資公司《公司章 程》修改等事項有關的決議，只有在

經合法程序召開的合資公司董事會會議上，由全體與會董事親自投票或

委 託他人投票一致表示同意的情況下才可獲得通過。

在合資經營期限內的前七年內，合資公司總經理及財務總監由通用電氣

中國提名，副總經理及財務副總監由本公司提名；自合營期限的第八年

開 始 ，合資公司總經理及財務總監由本公司提名，副總經理及財務副總

監由通用電氣中國提名。

7、 盈利分佔

在滿足相關法律規定及運營資本的情況下，合資公司應根據出資方佔股

比例分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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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發展成本

(i) 如 果合資公司董事會通過決議決定合資公司需要追加資金，且合資公

司通過增資方式來籌集資金，本公司及通用電氣中國有權按照相同的

比例對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資。 如 一方在其簽署的增資協定中約定

的出資期限屆滿之日後三十 天 期間內仍未繳付其全部或部分出資，則

另一方有權進行該增資，非參與方擁有的公司股權則應相應稀釋。此

種情況下，合資雙方均應被視為已經同意該等增資，並應敦促其任命

的董事批准該項增資。合資雙方同意合資公司未來所需的資金將通過

增資或董事會批准的其他方式籌集。

(ii) 有關流動資金，合資公司可按照合資合同利用合資公司的資產作為擔

保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

(iii) 當合資公司無法自行籌措資金時，合資雙方應盡商業上合理的努力，

按照屆時各自的股權比例協助合資公司籌措資金，但前提是融資方案

已得到合資公司董事會做出的批准。除非另行書面同意，合資雙發任

何一方均無義務為合資公司的融資提供任何擔保。

9、 發展安全

(i) 合資公司應在中國國內享有聲譽的保險公司投保並維持全面及充分的

各種 保險。

(ii) 合資公司應當促 使董事會採用並要求公司遵守關於下列各項的一系列

政 策 ： ( a )適當 的 業 務 操 作（ 包 括遵守適用 的 反 腐 敗 和 反 賄 賂 法

律）， (b)遵守中國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律， (c)避免利益衝突，及 (d)遵守

中國的相關環境、健康和安全法律。

(iii) 其他關於環境、健康及安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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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轉讓

未經另一方事先書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出售、轉讓、讓

與、質押、贈予或以其他方式處置其在合資公司的全部或任 何部分股

權。經另一方事先書面同意後，若一方（「擬出售方」）希望向第三方轉讓

其在合資公司中的全部或部分股權，另一方有權以不比擬出售方發出的

轉讓通知中所列條件（對購買方而言）更優惠的條件優先購買擬轉讓股

權。

11、違約及賠償

如 果一方違反合資合同項下的任何陳述、保證或義務，而且在接到另一

方發出的違約通知後三十 天 內未糾正該等違約，違約方應就其違約行為

賠償另一方因此遭受的任何損 失 。雙方進一步同意， 如 果任一方延期出

資的，履約方可要求違約方就其延期出資的金額、按照每日萬分之一的

利率向公司支付利息； 如 果因一方的延期出資導致合資公司終止的，履

約方有權要求違約方賠償其因設立合資公司而支付的全部成本和費用。

在任何情況下任何一方均無需向另一方承擔任何利潤或收入損 失 、資本

成本，或者合資公司客戶對前述任何一項的主張，或者任何特殊的、後

果性的、附帶性的、或間接的損害賠償。

12、合資合同生效

合資合同應於本公司及通用電氣中國各自的董事會批准合資合同以及合

資合同項下的交易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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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資合資公司之裨益

(i) 投資成立合資公司能 夠進一步提升本公司燃機產業生產製造能力及設計

研發能力，有利於本公司燃機產業的發展；

(ii) 投資成立合資公司能 夠 引進先進的燃機技術，為市場提供優異的產品，

通過國產化降低產品成本，提高本公司燃機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

(iii) 投資成立合資公司能 夠 使本公司抓住國家「十三五」大 力發展燃機的有利

契 機，提高燃機產業比重，提高盈利水準。

四、有關本公司及投資對手方之資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是中國國內規模最 大 的發電設備製造商之一，主要業務

包括火電主機設備、水電主機設備、核電主機設備、氣電成 套 設備製造，電

站工程總承包等。

通用電氣中國是通用電氣公司在中國設立的全資擁有的投資性公司，是一家

集工業和金融服務為一體，處於領先地位的 多 元化公司，其旗下的子公司業

務包括航空發動機、內燃機車、發電、輸配電、石油和 天 然氣、水處理、醫

學影像與診斷、商業金融與消費金融以及工業產品。

本公司董事認為合資合同條款：

(1) 公平合理；

(2) 符合本公司和股東的整體利益。

五、上市規則之含義

根據上市規則，由於有關合資合同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

過 5%但 低於 25%，因此，就與通用電氣中國訂立合資合同及成立合資公司事

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本公司按上市規則第 14章 作出申報並刊發公

告，但豁免有關通函及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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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在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 ，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內資股」 指 本公司普通股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1.00元之內資

股；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通用電氣中國」 指 通用電氣（中國）有限公司，一家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的

外 商投資的投資性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哈爾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艾立松

中國，哈爾濱

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斯澤 夫 先生、吳偉章先生、張英健先生及宋

世麒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于渤先生、劉登清先生及于文星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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